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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北仑法院曾审理过一起艾滋病病人

故意传播疾病的案件。

2015年10月底，何某在明知自己患有艾

滋病的情况下，仍在宁波市北仑区一美容店内

向嫖娼人员王某卖淫，后在公安机关查处卖淫

专项行动中被抓获。民警办案过程中，何某承

认自己曾因艾滋病就医，民警随后从医疗机构

调取了她的就医资料。何某因传播性病罪被

判处拘役5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北仑法院刑庭法官马艳华介绍，像艾滋病

这样的疾病，具有较高的隐蔽性，除患者本人

外，他人难以发现，因而此类案件侦查难度较

高，被诉至法院的数量也较少。

根据《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

追诉标准的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曾到医

疗机构就医，被诊断为患有严重性病的，或者

根据行为人本人的知识和经验，能够知道自己

患有严重性病的，或者通过其他方法能够证明

行为人是“明知的”，公安机关即可立案追诉。

马艳华表示，行为人明知自己患有梅毒、

淋病等严重性病，仍进行卖淫、嫖娼活动的，其

行为构成传播性病罪，依法可以判处5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罚金。

艾滋病人就业受法律保护

今年6月，广东省第一例“艾滋病就业歧视

案”二审宣判，这也是国内第一起用人单位以劳

动者感染艾滋病病毒为由侵犯劳动者权益败诉

的案件。案件中的原告阿明（化名）在参加某次

事业编制招聘考试中，因体检被查出艾滋病病

毒，被单位拒之门外。二审判决明确了用人单

位单方面要求阿明“离岗休息”违反《劳动合同

法》，属于“不提供劳动条件及变更劳动合同行

为”。

温州鹿城法院法官叶爱武指出，《艾滋病防

治条例》第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

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

护。该《条例》第47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创造条件，扶持有劳动能力

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从事力所

能及的生产和工作。

“尽管多部法律规定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艾滋病病人，但现有法律仍然有漏洞存

在。”叶爱武告诉记者，就业歧视行为之所以难

被确认为“歧视”，主要还是因为没有专门的反

歧视法，对于“歧视”的确认零散分布在各部法

律中，有些甚至没有法律依据。“法律实践上的

漏洞，在一定程度上使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

滋病病人的歧视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

感染了艾滋能结婚吗？要将病情告知配偶吗？
明天是世界艾滋病日，来听法官律师说说艾滋病那些事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鹿轩 黄宇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

当前，艾滋病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让人谈虎色变，医学的发展正

逐渐让这个病从绝症演变为慢性病。艾滋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

的是对艾滋病的无知、偏见和歧视。

感染了艾滋可以结婚吗？能够就业吗？被单位拒之门外该怎

么办？日前，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一些律师和法官。值得一提

的是，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来说，其合法权益在受

法律保护的同时，他们自身也应当履行应尽的义务，不得以任何方

式故意传播艾滋病等。

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结婚

江苏南通有这么一个案件：一

对夫妻结婚登记前共同在婚检机构

进行婚检，结果显示不存在不宜结

婚的健康状况。婚后，女方生了孩

子，男方这才发现，妻子原来早就患

有艾滋病。他将婚检机构告上法庭

并索赔12万元，近日法院判决驳回

其诉讼请求。

那么，艾滋病病人到底能不能

结婚呢？

浙江剑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

红律师表示，《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

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

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而《婚姻

法》第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禁止结婚：（一）直系血亲和三代

以内的旁系血亲；（二）患有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由此可见，并没有法律明确

规定，艾滋病是禁止结婚的疾

病。”杨红说，从医学角度来看，

《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

病病人管理意见》中规定，艾滋病

病人应暂缓结婚，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如申请结婚，双方应接受医学咨

询。“换言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并未被禁止结婚，而是

暂缓结婚。”

杨红认为，我国婚姻法没有具

体列举患有哪些疾病的人禁止结

婚，而是只做原则性规定。具体哪

些疾病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

的，最终要由医学鉴定来明确。

享有隐私权但应尊重配偶知情权

“明知”患病故意传播可构罪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享有保有

隐私的权利。《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规定，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

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

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

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医疗

卫生机构公开信息的，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

但杨红认为，所有的权利都有它的边界。

这个“边界”，通俗地说就是“你所做的事不能侵

犯到别人的权利”。根据《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8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应

当履行下列义务：（一）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或者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流行病学调查和指

导；（二）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实及时告知与其

有性关系者；（三）就医时，将感染或者发病的事

实如实告知接诊医生；（四）采取必要的防护措

施，防止感染他人。“根据这一规定，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对医生和最亲密的人不能

隐瞒病情，这不仅仅是尊重对方知情权，更重要

的是不要让人们处在不可控的风险当中。”杨红

认为，不应对配偶一方进行隐瞒，在隐私权与配

偶的知情权上，配偶的知情权高于隐私权，“因

为隐瞒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侵犯配偶一方身

体健康权甚至生命权”。


